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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 848 地號等 1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及「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 848 地號等 10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案」聽證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月 4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景文市民活動中心(新北市中和區明禮街 46 號 2樓)  

參、主持人：陳總工程司建吉                               紀錄：陳昱至  

肆、出列席(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來參加「變更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 848 地號等 10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及「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 848 地號等 10 筆土地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會，今日會議係依內政部 108 年 1 月 30 日修正

發布都市更新條例第 33條、第 48 條規定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應舉行

聽證。其目的係確保本案之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知悉本案相關資訊及保障其

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公開方式與實施者進行言詞答辯，作為本府核定計畫之

參酌。 

今日聽證會很高興邀請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參加，待

會各位地主若有具體意見則可於會議中具體陳述。在會議開始前請作業單位

宣讀聽證會程序及會場規則。 

陸、作業單位報告： 

聽證會程序採登記制發言，欲發言者先向作業單位登記，並請發言者務

必填寫發言單，以利後續彙整會議紀錄，實施者簡報說明後將依登記次序唱

名，請發言者至發言席陳述意見，發言次序依次為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及相

關權利人，周邊利害關係人及其他人員，並由實施者言詞答詢。 

發言前請各位表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後，再陳述意見，原則上每人發言

1次並以 5分鐘為限，3分鐘將按鈴 1次，5分鐘將按鈴 2次，如有需要得再

予補充發言 1次。 

柒、實施者簡報：略 

捌、聽證答詢： 

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1 

代為

張○河(張○志代)(含書面意見) 

(南山段 852 地號) 

1. 我為南山段 852 地號所有權人，

 

 

1. 感謝張先生對本更新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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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發言 

 

為簡報 p10 之同意事業計畫者。 

2. 惟該案期程許久，請問 108 年漢

皇開發對所有權人承諾書(如附

件)，是否仍持續履行。—承購

852 地號土地暨毗鄰之 804 地號

道路用地容積獎勵 

3. 承諾書是否須更新，道路用地將

因分割，地號名稱調整。 

4. 承諾書是否承續，所有權人年歲

已老子女是否有承續保障。 

5. 本案自 104 年迄今 10 年，期程長

久，委員們經驗豐富，對各個所

有權人相關私契承諾，期能協調

漢皇開發妥切辦理，謝謝。 

2. 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有關

私契行爲，實施者漢皇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既已白紙黑字承諾，且

印有公司大小印章，必會依約履

行。 

3. 有關道路用地涉及分割調整，建

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且確認地

號名稱後，雙方再合意調整承諾

書內容。 

4. 涉及所有權人繼承問題，建議雙

方合意後增補承諾書內容。 

5. 有關私契條件內容非屬都市更新

審議範疇，對於承諾書內容如有

疑問，實施者本於真誠磋商精神

跟張先生持續溝通協調。 

2 

代為

發言 

游○富(宋○樹律師代)(含書面意見) 

(南山段 850 地號) 

本案南山段 850 地號土地之登記所

有權人為「祭祀公業福德爺」，故非

「無主」或「所有權人不明」之土

地，主管機關之認定顯有違誤。土

地的認定會影響都更條例同意比的

計算方式，在釐清之前本人採取反

對立場。 

 

 

有關土地產權部分，依據本變更事

業計畫第 5-22 頁所載，有關中和區

南山段 850 地號所有權人因涉及「都

市更新條例」第 24 條第一項第五款

及第六款之規定：未完成申報並核

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土地

及未完成申報並驗印現會員或信徒

名冊、系統表及土地清冊之神明會

土地，並業經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及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函復確認，故免

計入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人數

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之計

算；另 850 地號依法免計入同意比

率計算爭議業經擬訂事業計畫時專

案小組討論，因該地號之地上物達

15 戶，實施者亦依審查意見取得 13

戶協議書，有關祭祀公業福德爺部

分可以透過權利變換方式保障其應

有之權利。且本次簡報第 13 頁第八

點第三項也有載明：本權利變換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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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圍內 850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

公業福德爺，經查自民國 36 年登記

至今，其管理人年代久遠，且涉及

未完成申報神明會及祭祀公業等情

形，故未能於申請分配期間提出意

願；考量其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比

率約 44.4550%，更新後應分配價值

約達 18 億元以上，為利於後續管理

者或所有權人統籌與管理維護，故

依據 850 地號原所在土地區位集中

抽選 B 棟房屋單元為原則，於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後產權登記前，由實

施者召開說明會，850 地號土地後續

管理者或所有權人可變更分配單元

位置，並以 1 次為限，以確保其權

益。 

3 

代為

發言 

林○正(趙○滿代)(含書面意見) 

(南山段 848 地號) 

都更審議過後，若台北市政府財政

局調整選配，本人欲申請恢復原選

配 B1-17 樓。原由：本人與台北市

政府財政局屬同一位置申請分配

B1-17 樓，經抽籤未中。查閱 112 年

5 月 12 日本案公辦公聽會會議紀

錄，台北市政府財政局(書面意見)

中權利變換計畫第 4 點，該局將視

後續都更審議過程領繳差額價金情

況，適時評估調整選配(會議紀錄第

7 頁) 

 

 

有關選配位置調整，應不影響其他

所有權人權益為限，由於目前臺北

市政府財政局未提出取消該單元分

配，故會維持現有分配。 

4 

作業

單位

代為

宣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書面意見) 

1. 權利變換計畫： 

(1) 都市更新審查費用：本案係以

申請擬訂事業計畫、變更事業

計畫及擬訂權變計畫併送方

式辦理，爰審查費用請以 10

萬 7,000 元（5 萬 7,000 元+5

萬元）提列。 

 

1. 依據 107 年 9 月 12 日修正發布「新

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

基本項目提列，本案更新單元範圍

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之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

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之總和為 57

人，故提列 21 至 60 人以上申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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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2) 信託費用：事業計畫附錄六

-93 頁所附信託報酬約定書，

內含預售屋價金信託費用 260

萬元，該部分屬實施者與消費

者間之履約擔保機制，列入共

同負擔費用由地主負擔並不

合理，請刪除，信託管理費請

改以 290 萬提列，併請順修連

動數值。 

(3) 讓受不動產契據印花稅及營

業稅公式二： 

甲、 附錄三-86 至 92 頁，土

地公告現值，請列表補充

評價基準日當期各筆土地

之公告現值單價及總值。 

乙、 附錄三-89 至 92 頁，車

位部分之房屋評定現值，

請依「新北市簡化評定房

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

業要點」規定，以標準單

價 8 成核計。 

丙、 第 10-7 頁營業稅公式二

計算式所列之車位產權面

積為 6,736.49 ㎡，惟經對

照第 17-22 頁總產權面積

（含車位）47,273.96 ㎡、

第 13-13 頁建物產權面積

（不含車位）40,564.71

㎡，計算後車位產權面積

應為 6,709.25 ㎡，前後數

值不一致請釐清。 

(4) 現地安置：第 9-3 頁註 1 更新

單價計算式，所列總產權面積

14,308.61坪與第 17-22頁總產

權面積 14,300.37 坪未符，請

釐清。 

(5) 本案銷售管理費（5.79%）、人

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一般變更

事業計畫之審查費

57,000+61,000+38,000＝156,000

元，並已於申請報核時繳納。另本

案採事業及權利變換分送，現階段

為「變更」事業計畫、擬訂權利變

換計畫，不適用一併申請一般變更

事業計畫及(變更)權變計畫五萬

元。 

2. 本案採「不動產開發信託」實施風

險控管，由於預售屋價金屬實施者

籌措資金來源，須列入資金信託由

信託銀行控管，故依據信託契約納

入共同負擔。 

3. (1)將補充評價基準日 111 年當期各

筆土地之公告現值單價及總值；(2)

本案營業稅採公式一計列，有關車

位部分之房屋評定現值將依「新北

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

值作業要點」第八點規定修正；(3)

經檢視表 17-3 更新後大公(含車位)

產權面積誤植，將修正表 17-3、第

15-1 頁、第 17-22 頁等相關內容。 

4. 有關總產權面積不一致情形，經檢

視表 17-3 更新後大公(含車位)產權

面積誤植，將修正表 17-3、第 15-1

頁、第 17-22 頁等相關內容。 

5. 變更事業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依據

110 年 9 月 8 日「新北市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

金額基準」核計管理費率，原人事

行政管理費率 5.5%已調降為 5%、

銷售管理費率依級距提列、風險管

理費率上限為 12%，考量本更新單

元範圍內主要為 32 戶五層樓合法

建築物、3 戶其他改良物，土地及

建物之人數與面積同意比均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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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實施者答辯 

事行政管理費（5%）、風險管

理費（11%）均以上限提列，

共同負擔比例高達 50.31%，

又依附錄所附之容積移轉差

異性分析，申請容積移轉後相

關管理費用增加 1 億 2,344 萬

餘元（占共負比約 2.75%），

仍請實施者逐一說明各項費

率合理性，並合理調降相關管

理費率。 

2. 事業計畫： 

(1) 鄰房鑑定範圍：依新北市提列

總表及新北市建築物施工損

壞鄰房事件處理程序第 10 點

規定，現況鑑定範圍以開挖深

度 4 倍以內為原則，現經實施

者回應本案鑑定範圍 50 公尺

為開挖深度 2.27 倍符合規

定。因鑑定範圍涉及鄰損舉

證、費用負擔及責任界定等

情，為降低私權爭執風險，後

續請提審議會討論。 

(2) 公有財產處理方式：本局前以

111 年 12 月 14 日北市財開字

第 1113006709 號函申請選

配，請實施者於第 16-2 頁載

明。 

以上實屬不易，且 850 地號涉及祭

祀公業產權爭議且其地上物涉及舊

違章建築共 15 戶，實施者除電話及

個別拜訪外，亦進行多次協商，其

開發及整合已花費十餘年時間，已

產生及未來將產生之相關人事、行

政、庶務、法律、會計等支出相當

可觀，且依原事業計畫核定提列

11%，上述管理費率業經第一次專

案小組原則同意；共同負擔比率業

經兩次專案小組審議，由 51.05%調

降為 50.31%，實際共同負擔提列金

額及比率，應以權利變換計畫發布

實施所載內容為準。 

6. 依據「新北市建築物施工損壞鄰房

事件處理程序」第十點規定：現況

鑑定之範圍以鄰房屋邊緣線與工程

開挖境界間之水平距離位於開挖深

度四倍以內為原則；另第十二點規

定：前項起造人、承造人之鄰房現

況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範圍，由承造

人、專任工程人員依現況認定負

責；本案委託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辦理，現況鑑定範圍已達五十公

尺，提列鄰房鑑定費用之鑑定範圍

亦符合上開規定。 

7. 有關貴局前以 111 年 12 月 14 日北

市財開字第 1113006709 號函申請

選配，將配合於事業計畫第 16-2 頁

載明。 

玖、主席結論： 

今日會議到此，本府將彙整會議紀錄後寄送各位，今天聽證辯論內容將

提送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參酌審議，並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

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再進行本案後續法定作業，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壹拾、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